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20250123

项目名称 事务、福利、组织、法规、基政、救助经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165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项目资金（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30,000 230,000 230,000 10 100.00 10

  财政拨款： 230,000 230,000 230,000 - - -

      本级安排： 230,000 230,000 230,000 - - -

      其中：上级补助： 0 0 0 - - -

  其他： 0 0 0 - -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.保障社会事务科、福利科、社会组织科、救助中心、基政科业务开展工作；

1.坚持用心用情，不断兜牢救助保障网底。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聚焦兜住、兜准、兜牢民生底线目标，强化困难群众救助保障。
2.坚持求精求变，有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。围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以高质量目标考核为统揽，以养老服务机构设施“三
级5类”示范创建为载体，着力夯基础、优服务、创示范。3.坚持同心同行，全力呵护儿童健康发展。坚持“儿童利益优先”，聚焦精准保障、精细服务，积极维
护好儿童合法权益。4.坚持做优做细，着力优化基本社会服务。按照依法依规、积极稳妥、守好底线的工作原则，有效履行行政管理职能。5.坚持规范管理，引导
社会组织作用发挥。按照“统一登记、各司其职、协调配合、分级负责、依法监管”的工作思路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。6.坚持为民爱民，推动福利慈善事
业发展。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，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备注

产出指标(50分)

数量指标

开展婚姻登记、流浪乞讨、残
疾人“两项补贴”、殡葬领域
服务管理、区划地名等业务培
训

≥2次 4次 4 4
省厅开展殡葬养老等技能评比大赛，

需组织人员在州级先开展培训。

办公设备维修，耗材采购，办
公设备购置

≥25次 26次 4 4

保障社会事务科、福利科、社
会组织科、救助中心、基政科
业务开展工作租车次数

≥20次 30次 4 4
新增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工作，到县市

开展检查督导次数增加。

开展招商引资、养老工作调研 ≥5次 6次 3 3

开展法律法规宣传 ≥2次 2次 4 4

支持购买法律顾问服务 ≥1次 1次 4 4

质量指标 民政工作绩效考核 良好以上 达成预期指标 3 3 考核等次暂未确定。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达成预期指标 3 3 2024年12月已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

成本指标
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 100% 3 3

社会福利工作经费 <8万元 7.9999万元 3 3

社会事务工作经费 ≤5万元 5万元 3 3

社会救助工作经费 ≤2万元 2万元 3 3

政策法规工作经费 ≤2万元 2万元 3 3

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经费 ≤2万元 2万元 3 3

社会组织、社工工作经费 ≤4万元 4万元 3 3

效益指标(30分) 社会效益指标

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逐步完善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完成家庭适老化改造、养老项目建设、老龄补贴发放等工作，民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。

政策法规工作 进一步规范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法律顾问审核我单位合同等事项20余次，出庭1次，政策法规工作逐渐规范。

养老服务相关政策得到落实 明显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完成家庭适老化改造、养老项目建设、老龄补贴发放等工作，民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。

满意度指标(10分)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民政工作的满意度 ≥90% 95% 10 10

总         分 100 100

自
评
结 
论

优。取得成效：黔南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估连续五年获全省“优秀”等次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评估连续两年排名全省第二，获省政府激励，“六个强化”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做法在“全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市级民政工作交流座谈会
”上作交流发言，2023年民政部、财政部将我州列为“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”试点地区（全省仅2个地区），获得项目奖补资金2475万元。2024年1月，黔南州民政局获民政部表彰为全国殡葬工作先进集体。经验做法：在全州民政
系统提出“五个转变”（领导向指导转变，指导向作战转变，室内向室外转变，被动向主动转变，做完向做好转变）和“四要四讲”（认识要到位、作风要务实、态度要端正、工作要出彩；讲政治、讲奉献、讲团结、讲廉洁）工作要求，切实转变
工作作风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守正创新，高质量推进民政各项工作位于全省前列。提升方向：（一）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。一是持续夯实养老基础设施；二是持续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；三是持续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；四是持续推进康养产业发
展。（二）持续推进社会救助改革。一是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工作；二是开展“两项政策”衔接并轨试点工作；三是持续开展区域中心试点站（州救助站）建设。（三）持续强化儿童关爱服务。一是推动困境儿童分类管理服务措施落实落细；
二是探索建立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制机制；三是健全完善困境儿童监护保护体系。（四）持续做优基本社会服务。一是持续稳妥推进殡葬管理；二是积极推进“乡村著名”行动试点；三是依法依规开展婚姻登记。

联系人：龚家美


